____年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國內外參展補助計畫
 [執 行 規 劃] 
	申請展覽類別：□實體展售活動   □線上國際展覽


1、 申請廠商簡介：                                        
2、 展售活動內容：
1. 展覽主辦單位：                                       
2. 展覽活動特色：                                                   
3. 展出地點：                                                       

4. 實體(線上)展覽網址(於展覽期間為有效連結)：        
5. 線上國際展覽之參展廠商來自國家或地區(請填寫參展廠商來自至少6個以上之國家或地區)：

3、 參與活動目的：

4、 主要拓銷產品介紹：

1. 主要拓銷產品類型：
□傳產加值(將傳統工藝與現代設計及技術結合，成立自有品牌)
□智慧製造(金屬製品、電子零組件、塑膠製品製造)
□數位科技(人工智慧、雲端運算等軟體)
□綠能(電動車、太陽能等相關產品)
□生技醫療(醫材、檢驗技術、藥品等)
□綠色永續(以環保材質再製，如利用寶特瓶再製衣服)
□其他(食品、住宿券、餐券、生活用品等)
2. 主要拓銷產品特色(請敘述)：                                     
	產品照片
	產品照片


3. 商品是否符合法規(食品、藥物、衛生用品等需檢附衛服部認證於附件)

□是，官方(衛生局)/第三方(SGS等)機構檢驗字號：                    
□否

5、 展位規劃

1. 攤位數     個，參展面積      m2 (以9m2為1個攤位計算單位，如為線上展覽參展面積請填0)。             

2. 新北產業形象呈現方式(請敘明相關規劃內容，並提供呈現方式示意圖或照片，此將納入審查評估項目之一。核銷時若未依原規劃執行，本局得視實際呈現成果，酌減或不予補助)：                            
	示意圖或照片
	示意圖或照片


3. (線上展覽方式展出者須填寫)本市參展廠商預計於線上展覽網站建置虛擬攤位或產品展示網頁呈現方式，露出內容應至少包含廠商基本資料及其產品介紹瀏覽、廠商招牌、新北市政府識別標誌、一對一洽談等(請敘明相關規劃內容，並提供呈現方式示意圖或照片，此將納入審查評估項目之一。核銷時若未依原規劃執行，本局得視實際呈現成果，酌減或不予補助)：                                            
	
	


6、 工作期程(請列明下列工作項目起迄日期)： 

1. 參展報名規劃：                                                       
2. 佈展期間:                                                            
3. 展出期間：                                                           
4. 預計提送結案報告日期(活動結束後30日內；若遇年度終了時，則應於當年度12月31日前)：                                                 
7、 預期效益：

1.目標客群：
(1)預估洽談買主家數       家。
(2)主要洽談買主對象類型：                                                

2.銷售目標:
(1)預估現場成交金額新臺幣                萬元。
(2)預估後續1年成交金額新臺幣                萬元。
8、 其他亮點加分事項：
1.可配合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招商宣傳作業者：是□  否□。
2.負責人是否為女性：□是   □否。
3.董、監事女性比例達3分之1：□是  □否。

4.拓銷商品符合性別平等(請敘述商品特色)：               
5.是否自行生產製造：
□是，工廠登記編號                 (請檢附工廠登記證明)
□否
6.對新北市發展之貢獻：

(1)(前一年有申請本補助者須填寫，並附佐證資料)前一年參展成效：                                                    

(2)近年獲獎紀錄：                                             

7.響應創新、地方創生精神：(如致力研發、產品運用地方素材創造在地就業機會，請敘述)：                                                           
8.曾經參與過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或新北市政府青年局舉辦的女性經營、創業課程者(請敘述)：                                                                  
※注意事項：
1.本計畫書每一欄位均需填寫，不可空白、
2.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3.已參加工商團體組團參展之本市廠商，不得再以個別廠商名義取得同一展覽之補助。
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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